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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 (采购方 ) 琼海市公安局

地址 琼海市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

乙方 (供应商 ) 海南信德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

地址 海 口市美兰 区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》及

其他有关法律 、 行政法规 、 遵循平等 、 自愿 、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，

双方就工 程采购及施工 事宜协商 致 ， 订立本合同 。

第 条 工 程概况

1
、 工 程名称 嘉积镇银海路机非分离通行改造设备购置

2
、 工 程地点 琼海市

第二 条 采购范围

项 目编号为 Z K C G Z G K 2 0 170 4 9 的标的 (详见附件 嘉积镇银

海路机非分离通行改造设备购置 产品中标采购清单) 。

第三条 承包方式

1
、 本着长期合作 ， 互惠互利的原则 ， 乙方按甲方指定的道路进

行道路标志 、 隔离护栏 、 彩色防滑路面 、 高压水除旧线等供货安装 。

2
、 本工程采用包工包料 、 包通过验收、 包风险、 包保修 、 包税

金等承包方式 ， 保质保量的承包本工程 。

第四条 项目工期

1 、 具备开工条件 ， 且甲方发出开工通知书之 20 天内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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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 U .

如因中方及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ユ 期 鉦 误
2

、 如因中方及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ユ 期延 误 ， 合同 ï

期相应顺延 ， 乙方不承担其相应的损失 。

第五条 工程造价

本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头 18 0 5 6 66 0 0 元 (大写 壹佰捌拾万伍
仟陸佰陸拾陸元整) 。

第六条 付款方式

1
、 首付款 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并生效后 15 日内 (且 5 0%材料

到场 ) 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的 30% ， 即共计人民币$ 54 16 9 9 0 0 元
(大写 伍拾肆万壹仟陸佰玖拾玖元整) 。

2
、 验收付款 项目经最终验收合格及结算后 15 日内， 甲方应向

乙方支付本合同总造价的 6 5%
， 即共计人民币$ 1 17 3 6 8 2 0 0 元 (大

写 ご 壹佰壹拾柒万叁仟陸佰捌拾贰元整 )
。

3
、 剩余 5%款项 ($ 9 0 28 3 0 0 元 ) 作为质保金 ， 自项 目终验收

合格 日期满壹年后 ， 15 个工 作日内支付 ， (不计息 )

4
、 以上付款 ， 甲方将以转帐支票或电汇方式支付 ， 支付以上款项

时 ， 乙方须提供工程所在地区有效的等值发票 。

5
、 若甲方需在本合同约定的标的或工 作量以外委托乙方完成

定或工 作量 ， 应以正式书面形式将具体工作范围、 价款 、 完成时间、

付款进度等主要内容通知乙方 。

第七条 质量要求和验收标准

1 、 工程验收标准 施工 图、 《道路标志和标线》(G B 5 76 8 20 16)

标准等相关规定 。

2 、 乙方所使用的材料必须满足 《道路标志》(J?/T 2 80 20 15 )、

《道路交通标志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》和甲方确认的施工

图要求进行施工 。

第八条 保修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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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、 保修期为 1 年 ， 自乙方通过 甲方验收合格证 明之 日起计 。

2
、 保修期内 ， 因不可抗力或不是 乙方施工 质量问题 乙方概不承

担 。

第九条 双方义务

( ) 甲方义务

1
、 委派现场代表负责对工程建设进行全面管理 ， 解决施工过程

中出现的需要甲方协调的相关问题 ， 并参与工程的初验 、 各种验收和

签证工 作 。 如变更现场代表应及时通知乙方 。

2
、 向乙方明确安装具体位置并保证施工场地交通畅通 。

3
、 货物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后 15 日内组织验收及结算 。

( ) 乙方义务

1
、 委派现场代表负责对工程建设进行全面管理 ， 。 如变更现场代

表应及 时通知 甲方书面同意 。

2
、 根据甲方确认的施工 图纸 ， 按照技术要求及本合同约定完成承

包范围内的施工 工 作 ， 并按甲方要求办理验收和确认手续 。

3
、 合同签约之 日起 2 0 日完工

。

第十条 违约责任

1
、 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的约定进行竣工验收的， 由甲方承担工程保

管及风险责任 。

2
、 乙方在施工 过程中， 除不可抗力或甲方原因外不得以任何理 由

停工
。

3 、 乙方未能在合同约定工期内完工 的， 每逾期 日， 按合同工程

中标总价款的万分之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。

第十 条 不可抗力条款

由于不能预见 、 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自然原因或社会原因， 致

使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时， 遇到上述不可抗力事件的

方 ， 应立即书面通知合同其他方 ， 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十五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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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， 向合同其他方提供经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市级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
证 明合同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 、 部分履行的有效证明文件 。

第十二 条 适应法律条款

本合同的订立
、 效力 、 解释 、 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使用中华人民

共和国法律法规 。

第十三 条争议的解决

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 切争议 ， 合同各方

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。 如果协商不能解决 ， 任何 方均可向有管辖权

的人民法院起诉 。

第十四条 合同附件

附件 嘉积镇银海路机非分离通行改造设备购置

产品中标采购清单 。

第十五条

1 、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 ， 盖章之日起生效 。

2 、 本合同未尽事宜 ， 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 ， 另答订补充协议与本

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3 、 本合同附件是本合同的组成部份 ，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4 、 本合同 式八份 ， 甲、 乙双方各执三份 ， 招标代理机构执二 份 ，

每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。

5 、 合同各方通讯地址改变的 ， 应当及时通知对方 。

注 下页为填字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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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方

法定代表人 t

授权代理人 (签名) 尸
。 彐ろ

一

。
。

、

授权代理人 (签名 )

户 名 海南信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

口秀英支行

见证方 (

号 2 2 0 1 0 2 12 0 9 2 0 0 1 7 0 14 4

授权代理人 (签名)

签约日期 勇门年 l 月 3 o 日

法定代表人 (签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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